
作者简介:曹正汉ꎬ«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ꎬ１９６３ 年 １ 月生于江西省都昌县ꎮ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ꎬ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ꎻ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ꎻ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于浙江大学任教至今ꎬ先后在经济学院、
社会学系、公共管理学院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ꎬ并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系主任、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ꎮ 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意大利特伦托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和客座研究ꎮ 早年主要研究中国乡村制度和土地制度ꎬ出版著

作«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和«观念如何塑造制度»ꎮ 最近十余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国家治理体制ꎬ提出“中央治官ꎬ地方治民”模型和

“风险论”的解释理论ꎬ并把它扩展到分析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和条块关系等问题ꎬ主要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 «社会»、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等学术期刊ꎮ

〔∗〕本项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重大问题研究” (２０ＪＺＤ０１３)资助ꎬ为该项目阶

段性研究成果ꎻ同时ꎬ本文系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纵向约束机制的作用与局限”
(２１ＪＤＺＳ０２Ｚ)的研究成果ꎬ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７９ 期ꎬ２０２１. 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１

论郡县制国家的统与治〔∗〕

曹正汉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郡县制国家治理是由统与治两个层面所组成ꎬ这两个层面既紧密联系ꎬ也包含着内在的紧张和冲

突ꎮ 因此ꎬ自古迄今ꎬ如何处理统与治的关系ꎬ特别是如何解决统与治之间的冲突ꎬ是郡县制国家治理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ꎮ 然而ꎬ当代学者提出的郡县制国家治理模型ꎬ却未能区分统与治这两个层面ꎬ也未能系统地考察统与

治的冲突ꎮ 须以中国历史文献和当代学者的论述为基础ꎬ厘清统与治的涵义及区分方法ꎬ进而分析统与治的关

系ꎬ考察统与治的冲突及形成原因ꎬ可以弥补现有理论的局限ꎬ推进关于郡县制国家治理之研究ꎮ
〔关键词〕郡县制国家ꎻ统治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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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郡县制是中国自秦以后实行的基本国家体

制ꎬ其特征是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全国疆域和人

民ꎬ同时ꎬ把疆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ꎬ设立直属于

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ꎬ任命地方官员ꎬ对人民及

管理事务分而治之ꎬ以实现中央集权的目标ꎮ 在

郡县制国家ꎬ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治理”ꎬ其实

包含两个层面:一为统治 (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ꎬ即国家对其疆域和人民的统治ꎻ一为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主要是指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治理ꎮ 在中国历

史上ꎬ对前一个层面通常名之为“统”ꎬ对后一个

层面则称为“治”ꎬ有时也称“理”ꎮ 简言之ꎬ“统”
的对象主要指人ꎬ即特定疆域内的人民ꎬ所谓“统
御”“统驭”ꎬ均指对疆域内人民的管理和控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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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安全ꎬ以及维护国家统一

体的稳定和秩序ꎻ“治”的对象主要指事ꎬ即各类

公共事务ꎬ包括全国性公共事务、地方公共事务

和社会团体事务等ꎬ目的是管理、办理各项公共

事务ꎮ〔１〕

相应地ꎬ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有三种视

角ꎬ一是“统”的视角ꎬ一是“治”的视角ꎬ一是“统
与治的关系”的视角ꎮ 如曹正汉提出的“中央治

官ꎬ地方治民”模型ꎬ主要是从统的视角揭示郡县

制国家的统治结构和运作机制ꎻ周黎安提出的

“行政发包制”模型ꎬ主要是从治的视角探讨郡

县制国家的治理逻辑ꎻ周雪光提出的“一统体制

与有效治理的矛盾”ꎬ则是从统与治的关系的视

角ꎬ考察郡县制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ꎬ及应对

此种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机制ꎮ〔２〕 此外ꎬ许成钢等

提出的“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ꎬ强调中国国家

体制的特点是中央政治集权与地方行政分权和

经济分权相结合ꎬ也是从统与治的关系的视角ꎬ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条件ꎮ〔３〕

然而ꎬ当代学者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ꎬ虽
然存在着上述三种视角ꎬ但是ꎬ却没有明确地把

统与治这两个层面区分开来ꎬ也未能系统地考察

统与治的关系ꎬ特别是未能系统地分析统与治的

冲突ꎮ 周雪光提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

盾”ꎬ虽然是讨论郡县制国家的统与治的冲突ꎬ但
是ꎬ他把考察范围主要限于冲突的一种类型ꎬ即
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冲突ꎮ〔４〕在郡县制国

家内ꎬ统与治的冲突有三种类型ꎬ分别为中央统

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

突以及中央政府内部的政权与治权的冲突ꎮ 对

于后两种类型ꎬ周雪光有所涉及ꎬ但尚未展开系

统性分析ꎮ
本文的目的是ꎬ以历史上学者们的论述和当

代学者的研究为基础ꎬ尝试在国家治理上区分统

与治两个层面ꎬ并系统地分析郡县制国家的统与

治的关系ꎬ考察统与治的冲突ꎬ从统与治的关系

视角ꎬ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研究ꎮ

二、统与治之分

统与治是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ꎬ或者说两个

维度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ꎬ又紧密结合在一起ꎮ
在讨论统与治的关系之前ꎬ我们有必要对统与治

的概念作清晰界定ꎬ对两者之间的分别作更细致

的解释ꎮ
(一)统与治的涵义

１. 释统

“统”ꎬ或“统治”ꎬ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ꎬ
主要是指一个政权为维持其生存与发展ꎬ运用权

力支配其领土及人民的行为ꎮ〔５〕 “统”作为政治

概念ꎬ在历史上广为接受的解释是宋代欧阳修

«原正统论»所作的定义:“统者ꎬ所以合天下之

不一也ꎮ” 〔６〕这一定义与«汉语大词典»对“统治”
的解释基本一致ꎮ 所谓“合天下之不一”ꎬ自然

是对疆域和人民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ꎬ使之成为

一个统一体ꎮ 苏轼«后正统论»重复了欧阳修的

定义ꎬ其门下陈师道撰 «正统论»ꎬ训 “统” 为

“一”:“统者ꎬ一也ꎻ一天下而君之ꎬ王事也ꎮ”所

谓“一天下而君之”ꎬ用现代语言来说ꎬ是指国家

建设ꎬ特别是指政权建设ꎬ所以是“王事也”ꎮ 明

代章潢撰«论历代正统总论历代正统»ꎬ沿用

此种解释:“统也者ꎬ合天下而归诸一者也ꎮ” 〔７〕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统之为言也ꎬ合而并

之之谓也ꎬ因而续之之谓也ꎮ” 〔８〕王夫之补充了前

人定义所忽略的部分:“统”不仅仅是指“合天下

而归诸一”ꎬ还包括“因而续之”ꎬ即政权传承和

维系ꎮ
所以ꎬ统的对象是疆域和疆域内的人民ꎬ即

对疆域和人民进行集中统治ꎬ“一天下而君之”ꎮ
与“统”相近的词是“御”ꎬ故统、御可连用ꎬ以强

化“统”的涵义ꎮ 明洪武十三年ꎬ朱元璋罢中书

省废宰相ꎬ但又深知辅臣之重要ꎬ曰:“朕尝思之ꎬ
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ꎬ不可无辅臣ꎬ而辅臣必择

乎正士ꎮ”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ꎬ此处“统
御”即统的涵义ꎮ

本文采用欧阳修的定义ꎬ“统”是指对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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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进行集中管理和控制ꎬ使之成为国家统一

体ꎬ并在国家统一体内实施法律和秩序、维护中

央政权稳定和延续ꎬ所采取的行动或从事的活

动ꎮ 当然ꎬ这一类行动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承担ꎬ
或由中央政府主导ꎮ 所以ꎬ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职

能是统治ꎬ包括国防、外交、全国法律的制订与实

施、全国性征税等等ꎬ均属于中央政府的统治范

畴ꎮ 此外ꎬ在郡县制国家ꎬ由于地方政府受中央

政府领导和控制ꎬ代表中央政府在本地区管理和

控制地方民众ꎬ因此ꎬ也承担着协助中央政府实

施统治的责任ꎬ成为中央政府实施统治的一种组

织手段ꎮ
２. 释治

“治”的起源大约与治水有关ꎬ«说文解字»
指“治”为水名ꎮ〔９〕 延伸到社会事务和政治领域ꎬ
“治”主要指治事ꎬ特别是办理或管理众人之事ꎮ
所以ꎬ«康熙字典»释“治”为“理”ꎬ治与理可通

用ꎬ故也称“治理”ꎮ 在本文中ꎬ所谓“治”(或“治
理”)ꎬ是相对于“统”而言ꎬ指在不损害国家统一

体的前提之下ꎬ管理和办理国家统一体内部各类

公共事务ꎬ包括全国性公共事务、地方公共事务

和社会团体事务ꎬ所采取的行动或从事的活动ꎮ
因此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承担治的职

能ꎬ特别是地方政府ꎬ其主要职能是地方公共事

务治理ꎮ 当然ꎬ“治”不全是政府的责任ꎬ许多公

共事务需要有社会参与ꎬ或者ꎬ需要由社会团体

办理ꎬ所以ꎬ民众和社会团体也是参与治理、承担

治理责任的一类主体ꎮ
总之ꎬ“统”是把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族群和

所有人民整合在一起ꎬ目的是形成国家统一体ꎬ
维护国家统一体的完整和安全ꎬ维护中央政权稳

定和延续ꎻ“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反过来ꎬ把国

家统一体的内部事务分解开来ꎬ目的是有效地处

理各类公共事务ꎬ特别是处理各个地区和社会团

体的事务ꎬ所谓“各治其事”ꎮ 所以ꎬ“治”包含分

的涵义ꎮ 如«管子权修第三»:“朝不合众ꎬ乡
分治也”ꎬ意为“乡”分朝廷之权ꎬ以治乡里之事ꎬ
故朝廷不必召集天下民众集中办事ꎮ 又如«明太

祖实录»卷二四:“天下之大ꎬ人君不能独治ꎬ必
设百官有司分理之ꎮ”朱元璋所说的“分理”ꎬ即
分治ꎬ是指由中央政府各衙门和地方政府“分理

天下庶务”ꎬ与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相结合ꎬ
以实现“集权于上ꎬ分理于下”的目标ꎮ〔１０〕

(二)统与治之分

上述关于统与治的定义ꎬ包含着区分统与治

的两个维度ꎮ 第一个维度是从统与治的对象入

手ꎬ区分统与治ꎮ 统的对象主要是人ꎬ即特定疆

域内的人民ꎻ治的对象主要是事ꎬ即各类公共事

务和社会团体事务ꎮ 然而ꎬ仅仅从这一个维度上

区分统与治ꎬ遇到一个实际困难ꎬ那就是在国家治

理上ꎬ“人”与“事”常常难以分开ꎮ 对人的统治ꎬ
往往涉及事的治理ꎬ如全国性征税ꎬ是对人的统

治ꎬ同时ꎬ也是全国性公共事务之治理的一部分ꎬ
为中央政府的全国性公共服务提供财政基础ꎮ
同样ꎬ对事的治理ꎬ也常常涉及对人的管理ꎬ如地

方社会治安ꎬ包括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活动ꎬ是
一项地方公共事务ꎬ就涉及到对当地民众和外来

人口的管理ꎮ 由于“人”与“事”常常难以分开ꎬ
我们还需要从第二个维度对统与治进行区分ꎮ

第二个维度是从统与治的目的入手ꎬ区分统

与治ꎮ “统”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体的稳定

和安全ꎬ特别是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安全ꎮ 因

此ꎬ虽然统的行为可能涉及到公共事务治理ꎬ但
是ꎬ其目的不是为了治理某项公共事务ꎬ这是区

别于治的一项重要特征ꎮ “治”的目的是公共事

务之本身ꎬ虽然治的行动有可能涉及到对人的管

理ꎬ但是ꎬ其目的不是管人ꎬ而是为了治理公共事

务ꎮ 一般而言ꎬ“治”所管理的人的行为ꎬ不涉及

国家统一体的稳定和安全ꎬ也对中央政权的稳定

和安全没有威胁ꎮ
因此ꎬ即使统与治在第一个维度上难以分

开ꎬ我们仍然可以在第二个维度上对统与治作出

区分ꎮ 例如ꎬ“维稳”与地方社会治安ꎬ都属于地

方政府承担的两项职责ꎬ也都涉及到对地方民众

的管理ꎬ但是ꎬ前者属于统的范围ꎬ是中央政府的

统的行为延伸到地方层面之表现ꎬ而后者则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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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范围ꎬ是地方治理的一部分ꎮ 其原因是ꎬ“维
稳”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政权稳定和安全ꎬ因此ꎬ一
个人的言论或行为ꎬ即使不影响地方社会安全ꎬ
但是ꎬ如果涉及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之安全ꎬ那
就进入了维稳范围ꎮ 地方社会治安则是维护地

方社会秩序ꎬ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和

工作环境ꎬ通常与政权稳定和安全无关ꎮ 例如ꎬ
绝大多数地方治安案件ꎬ包括随机发生的盗窃或

抢劫案件ꎬ都不涉及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的安

全ꎬ所以ꎬ它们属于地方治理的范围ꎬ不属于

“统”的范围ꎮ
(三)同政治与行政之分相比较

与统与治之分相近的ꎬ是公共行政学上政治

与行政之两分ꎮ 古德诺 ( Ｆｒａｎｋ Ｊ. Ｇｏｏｄｎｏｗ) 指

出ꎬ国家的行动可区分为两种类型ꎬ承担着两种

功能ꎬ一是国家意志的表达ꎬ如制订法律和政策ꎬ
一是国家意志的执行ꎬ主要指执行法律和政策ꎮ
他把前一种国家的行动和功能称为“政治”(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ꎬ把后一种国家的行动和功能称为“行政”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ꎮ 简言之ꎬ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

达ꎬ行政则是国家意志的执行ꎮ 古德诺认为ꎬ所
有国家都存在着政治与行政之区分ꎬ体现在政府

机构设置上ꎬ就是这两种功能不会由同一个政府

机构来承担ꎬ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属于不同的政

府机构ꎮ〔１１〕

古德诺所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之分ꎬ与本文所

述的统与治之分ꎬ有联系ꎬ也有差别ꎮ 相对来说ꎬ
“统”的活动大多与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如全

国法律的制订)ꎬ故“统”与“政治”相近ꎻ“治”的
活动大多与国家意志的执行相关(如地方法律的

实施)ꎬ故“治”与“行政”相近ꎮ 但是ꎬ它们之间

也有显著差别ꎮ 如全国法律的制订与实施ꎬ按古

德诺的区分ꎬ前者属政治的范围ꎬ后者属行政的

范围ꎮ 然而ꎬ从统与治之分来看ꎬ全国法律的制

订与实施都属于“统”的范围ꎬ因为都是维护国

家统一体的完整和维护中央政权安全所必需的ꎮ
因此ꎬ“统”包括“政治”的部分功能ꎬ主要是全国

法律和中央政策的制订ꎬ也包括“行政”的部分

功能即全国法律和中央政策的实施ꎮ 又如ꎬ地方

法律的制订与实施ꎬ按古德诺的区分ꎬ前者属政

治的范围(地方政治)ꎬ后者属行政的范围(地方

行政)ꎮ 然而ꎬ从统与治之分来看ꎬ地方法律的制

订与实施ꎬ只要不影响国家统一体和中央政权的

安全ꎬ都属于“治”的范围(即属于地方治理的一

部分)ꎮ 因此ꎬ“治”包括“行政”的部分功能(如
地方行政)ꎬ也包括“政治”的部分功能(如常规

性的地方政治)ꎮ

三、统的方式与治的方式

统与治不仅在对象上和目标上有所区别ꎬ而
且ꎬ统的方式与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ꎮ 兹简述如

下ꎮ
(一)统的方式

统的方式ꎬ一般而言ꎬ是韦伯所论述的支配

方式(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１２〕 在本文中ꎬ统的方

式是指中央政府和君主对疆域内所有人民实施

管理和控制的方式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中央集权的

郡县制国家的建立ꎬ是统治方式的一大转变ꎬ皇
帝统治的对象不再是周天子时代的各个氏族ꎬ而
是疆域内每个人ꎬ也就是实现了对疆域内所有人

民的直接统治ꎮ 西嶋定生把这种统治方式概括

为君主对所有人民的“个别人身支配”ꎮ〔１３〕当然ꎬ
君主要真正做到对所有人民的 “个别人身支

配”ꎬ依赖于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庞大的官僚系统ꎬ
也需要把这一套官僚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延伸到

社会内部ꎬ建立基层社会的控制系统ꎮ 因此ꎬ我
们需要分三个维度对统的方式作具体讨论ꎮ

１.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考察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考察ꎬ中央政府对全国各

地区的统治ꎬ除了建立中央直属的军队之外ꎬ还
需要利用两种控制手段ꎬ一是地域控制手段ꎬ一
是人事控制手段ꎮ

地域控制手段是中央政府对疆域和人民分

而治之ꎬ即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ꎬ建立地方

政府ꎬ并授权地方官员管理和控制地方民众ꎬ向
民众征税和征集其他资源ꎮ 盖尔通(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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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ｇ)和莫泰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 Ｍｏｔｙｌ)建立的帝国

统治模型ꎬ即是以地域控制作为主要的控制手

段ꎮ〔１４〕这种控制结构的特征是:一方面ꎬ中央政

府凭借军事优势ꎬ支配和控制各地区领导人ꎬ再
通过地区领导人统治各地民众ꎻ另一方面ꎬ中央

政府通过征税等方式ꎬ把资源从各地区集中到中

央ꎬ再由中央政府在地区之间进行再分配ꎬ加强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ꎮ 人事控制手段是中央政府

掌握地方官员的人事权ꎬ建立官员选拔、任免、监
督和考核等人事管理制度ꎬ形成自上而下的人事

控制系统ꎮ 梅斯奎塔(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和史密斯(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等提出的人事控制模

型ꎬ名为“选举人理论”(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即是解释这种控制方式所依赖的机制与控制结

构ꎮ〔１５〕

郡县制国家的特点是ꎬ同时运用上述两种控

制手段ꎬ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ꎮ 简而言之ꎬ在郡

县制国家内ꎬ中央政府既采用地域控制手段ꎬ按
行政区域设置地方政府ꎬ对疆域和人民分而治

之ꎻ同时ꎬ也采用人事控制手段ꎬ建立中央集权的

人事管理系统ꎬ形成所谓“中央治官ꎬ地方治民”
的统治结构ꎮ 因此ꎬ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考察ꎬ郡
县制国家的统的方式可以概况为“中央治官ꎬ地
方治民”ꎮ〔１６〕对于这种统治结构ꎬ历史上最早由

法家所阐述ꎬ如“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ꎬ“事在四方ꎬ要在中央ꎮ 圣人执

要ꎬ四方来效” («韩非子扬权»)ꎬ就是对这种

统治结构的高度概括ꎮ 在这种统治结构内ꎬ“中
央治官”是指对于各级官员的人事管理和人事控

制ꎬ原则上实行中央集权ꎻ“地方治民”是指对于

各地区民众的管理和控制ꎬ原则上由地方政府负

责ꎬ实行属地管理ꎮ〔１７〕

２.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ꎬ统的方式表现为国

家建立的一套社会控制系统ꎬ包括司法系统、行
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系统、思想控制系统、经济控

制系统等等ꎬ以实现对社会和个人的直接管理与

控制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如萧公权所述ꎬ这一套社

会控制系统通过三种方式建立起来:“一则通过

照顾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ꎬ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

艰困的生活而铤而走险ꎻ二则通过向臣民灌输精

心筛选的道德教条ꎬ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

治秩序ꎻ三则通过不断监视臣民ꎬ查出‘奸民’并
及时加以处理ꎮ” 〔１８〕萧公权把清代乡村社会的控

制系统分成四个组成部分ꎬ一是“治安监控:保甲

体系”ꎬ二是“乡村税收:里甲体系”ꎬ三是“饥荒

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ꎬ四是“思想控制:乡约

及其他制度”ꎮ〔１９〕对于这一套社会控制系统之特

点ꎬ梁启超概括为“独术治群”ꎬ即主要依靠国家

统治的力量把分散的人民联结成统一体ꎬ以区别

于“群术治群”ꎬ即通过人民发展自治组织和建

立代议制度等方式把人民联结成统一体ꎮ 梁启

超认为ꎬ以“独术治群”则群力弱ꎬ以“群术治群”
则群力强ꎬ因此ꎬ“以群术治群ꎬ群乃成ꎻ以独术治

群ꎬ群乃败ꎮ” 〔２０〕

鲁西奇对历史上各朝代的乡村社会控制系

统作了系统性考察ꎬ他把这一套乡村社会控制系

统称为“乡里制度”ꎮ 简言之ꎬ乡里制度是指“由
‘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ꎬ是王朝国家立

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乡村

民户与地域ꎬ以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ꎬ并建立和

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ꎮ 这一套乡村控

制制度有三个特点:第一ꎬ乡里制度是由王朝国

家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社会和乡村资源

的一套组织制度ꎮ 第二ꎬ乡里制度是由乡、里、邻
等多层级的地域管理单元所组成ꎮ 其中ꎬ乡包括

若干村庄ꎬ是县以下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元ꎻ里
以村庄为基础ꎬ是基层社会管理和赋役征发单

元ꎻ邻以五家互保连坐为原则ꎬ是最基层的治安

监控单元ꎮ 第三ꎬ乡里制度是皇权渗入乡村区

域ꎬ直接或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组织

系统ꎮ〔２１〕

３. 从中央政府内部权力关系考察

在历史上ꎬ中央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ꎬ是以

皇权为中心ꎬ表现为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

系ꎮ 皇帝需要官僚系统的合作和协助ꎬ才能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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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ꎬ实现一统的目标ꎬ同时ꎬ也需要控制官僚系

统ꎬ以防止其偏离皇帝的意图ꎮ 从这个维度考

察ꎬ历史上郡县制国家的统治方式ꎬ可以概括为

“君主官僚制”ꎬ其中ꎬ皇帝执掌最高权力ꎬ而官

僚系统则为皇权提供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ꎮ〔２２〕

这种君主官僚制ꎬ又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设宰

相作官僚系统的首领ꎬ皇帝任用和监督宰相ꎬ再
由宰相领导官僚系统治理国家ꎻ一是不设宰相ꎬ
由皇帝直接领导和监督官僚系统治理国家ꎮ 前

一种类型的君主官僚制以汉唐为典型ꎬ其特点

是ꎬ皇帝与宰相分工合作ꎬ共同治理国家ꎮ 故钱

穆说:“(汉唐时期) ‘君统’之外复有‘相统’ꎬ君
统代表国家之团结与持续ꎬ相统则负实际之行政

责任ꎮ” 〔２３〕如唐代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

堂者ꎬ君不可以枉道于天ꎬ反道于地ꎬ覆道于社

稷ꎬ无道于黎元(元ꎬ民也)ꎮ 此堂得以议之ꎮ 臣

不可悖道于君ꎬ逆道于仁ꎬ黩道于货ꎬ乱道于刑ꎬ
克一方之命ꎬ变王者之制ꎬ此堂得以易之ꎮ”(«全

唐文»卷三一六)ꎮ 政事堂乃唐代宰相举行议事

会议之所ꎮ 余英时认为ꎬ«中书政事堂记»代表

了唐初以后的政治传统ꎬ宰相至少有制度化的议

君之权ꎬ而且见诸明文ꎮ〔２４〕 我们不妨把这种统治

方式简称为“君统相治的官僚制”ꎮ 后一种类型

的君主官僚制以明清为典型ꎬ其特点是“人主以

一身统御天下”ꎮ 如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

章»:“今我朝罢丞相ꎬ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等衙门ꎬ分理天下庶务ꎬ彼此颉颃ꎬ
不敢相压ꎬ事皆朝廷总之ꎬ所以稳当ꎮ”所谓“事
皆朝廷总之”ꎬ即大事由皇帝一人独断ꎮ〔２５〕 我们

把这种统治方式简称为“君主独裁官僚制”ꎮ
(二)治的方式

治的方式ꎬ是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

团体对各类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ꎮ 相对于统的

方式而言ꎬ治的方式有两大差别ꎮ 第一ꎬ“治”需
要考虑效率ꎬ需要把提高治理效率作为一个重要

目标ꎻ同时ꎬ“治”也需要考虑民众是否满意ꎬ也
不得不把民众满意作为另一个重要目标ꎮ 也就

是说ꎬ“治”需要把一件一件公共事务和社会团

体事务办好ꎬ同时ꎬ尽可能节约成本ꎬ提高效率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需要ꎮ 第二ꎬ“治”
需要考虑公共事务的多样性和差异化ꎬ以及在空

间上的分布状况ꎮ 治的对象有全国性公共事务、
地方公共事务和社会团体事务之分ꎮ 不用说ꎬ地
方公共事务分散在全国各个地区ꎬ需要在各个地

区分别办理ꎮ 即使是全国性公共事务ꎬ其大部分

工作也可能分散在全国各地ꎬ难以在京城集中办

理ꎮ 如水灾旱灾的预防和救济ꎬ需要在全国各地

建设水利工程ꎬ维护水利工程ꎬ还需要在全国各

地设立粮仓和管理粮仓ꎮ 社会团体事务则更是

高度分散化ꎮ 传统的社会团体事务ꎬ主要有以血

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事务ꎬ以“社”为代表的地

缘性组织事务ꎬ以信仰、祭祀仪式为纽带的宗教

组织和祭祀组织的事务ꎬ以水利协作为纽带的水

利组织事务ꎬ以经济活动为纽带的集市和庙会等

事务ꎮ〔２６〕这些事务高度分散ꎬ天然地与乡土社会

紧密相连ꎮ 近代城市发展和工商业兴起ꎬ城乡社

会团体更加多样化ꎬ除传统的社会团体事务之

外ꎬ还有各种新兴的事务ꎬ如各种善会、善堂、书
院、会馆、公所、商会、公司组织等团体事务ꎬ也同

样是高度分散的ꎬ依赖于社会团体的组织者和参

与者的共同努力ꎬ才能运作和推动ꎮ〔２７〕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治”不能以中央政权为

中心ꎬ在大多数场合ꎬ也不能以中央政府为主导ꎬ
而必须发挥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ꎬ赋予

它们相当程度的治理权ꎬ让它们成为重要的治理

主体ꎮ 所以ꎬ在中国历史上ꎬ对于公共事务治理ꎬ
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担当治理主体ꎬ承担治理责

任ꎬ所谓“行政发包制”ꎮ〔２８〕 在当代ꎬ地方公共事

务仍然由地方政府负责ꎬ但是ꎬ在全国性公共事

务上ꎬ中央政府逐渐扩大了治理职能ꎬ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行政发包的传统ꎬ形成“中央统一监

管与地方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新体制ꎮ〔２９〕 此种新

体制说明ꎬ在当代ꎬ即使是在全国性公共事务上ꎬ
地方政府也仍然是参与治理的重要主体ꎬ尽管中

央政府作为另一个治理主体ꎬ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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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团体事务上ꎬ治的主体主要是各个社

会团体ꎮ 因此ꎬ在乡村社会ꎬ不仅有以中央政府

为主导的乡村社会控制系统ꎬ还存在着一定程度

的乡村自治组织ꎮ 在历史上ꎬ乡村自治组织主要

有宗族组织、各种“社”的组织、宗教组织、水利

会、庙会等等ꎻ在当代ꎬ村民委员会、经济社、经济

联社ꎬ以及各种生产和经营合作社等ꎬ均具有一

定程度的自治功能ꎮ 这意味着ꎬ在乡村社会内

部ꎬ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ꎬ都同时存在着两套

组织系统ꎬ一套是以统为目的的社会控制系统ꎬ
一套是以治为目的的社会自治系统ꎮ〔３０〕

总之ꎬ与统的方式相比较ꎬ治的方式在空间

上是分散的ꎬ在治理主体上是多元化的ꎬ因此ꎬ天
然地形成多中心的、分散化的格局ꎮ 当然ꎬ统的

方式在空间上也有相当程度的分散性ꎬ毕竟在幅

员辽阔的疆域上实行统治ꎬ不可能由中央政府在

京城集中完成ꎬ还需要利用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

控制系统才能实现ꎮ 但是ꎬ统的主体是一元化

的ꎬ即以中央政府及君主为主体ꎬ这是朱元璋说

“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的原因ꎮ 所以ꎬ统的方

式是单一中心的ꎬ是自上而下进行的ꎮ 虽然地方

政府和基层社会控制系统承担着为中央政府实

施统治的责任ꎬ但是ꎬ它们必须以中央政府为中

心ꎬ听从中央号令ꎬ执行中央政策ꎮ〔３１〕

四、统与治的关系

在国家治理上ꎬ虽然可以区分出统与治两个

层面ꎬ但是ꎬ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和相互

影响ꎬ构成我们所说的统与治的关系ꎮ 清代冯桂

芬用“合治”与“分治”ꎬ诠释统与治的相互关系ꎮ
«复乡职议»:“治天下者ꎬ宜合治亦宜分治ꎮ 不

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ꎬ而天下争ꎻ不分治

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ꎬ而天下乱ꎮ 柳宗元«封
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ꎬ有县大夫而后有

诸侯ꎬ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ꎬ有方伯连帅而后

有天子ꎮ 此合之说也ꎮ 反而言之ꎬ天子之不

能独治天下ꎬ任之大吏ꎻ大吏不能独治一省ꎬ任之

郡守ꎻ郡守不能独治一郡ꎬ任之县令ꎻ县令不能独

治一县ꎬ任之令以下各官ꎮ 此分之说也ꎮ” 〔３２〕 冯

桂芬所说的“合治”ꎬ是指“齐亿万以统于一”之

统治ꎻ“分治”即是“推一以及乎亿万”之治理ꎻ所
谓“治天下者ꎬ宜合治亦宜分治”ꎬ则是指国家治

理既需要统ꎬ也需要治ꎬ而且还需要统与治相互

结合ꎮ
以下分别从统与治的相互影响、结合方式ꎬ

以及关系类型等三个方面ꎬ讨论统与治的关系ꎮ
(一)统与治的相互影响

从“统”这一方面来看ꎬ统影响着治ꎬ也约束

着治ꎮ 首先ꎬ“统”制订和实施全国法律ꎬ为地方

政府和社会团体各治其事ꎬ提供法律框架ꎬ也设

定法律约束ꎮ 因此ꎬ“统”具有监督“治”的职能ꎬ
包括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全国法律和中

央政令ꎬ也包括国家监督社会团体和民众遵守全

国法律与地方法律ꎮ 其次ꎬ“统”的权力具有扩

张性ꎬ有可能扩张到“治”的领域ꎬ从而控制各项

公共事务治理ꎬ甚至形成“以一人治天下”的局

面ꎮ 如柳宗元«封建论»批评秦始皇“摄制四海

运于掌握之内”:“有理人之制ꎬ而不委诸郡邑是

矣ꎻ有理人之臣ꎬ而不使守宰是矣ꎮ 郡邑不得正

其制ꎬ守宰不得行其理ꎮ” 〔３３〕 此处“理”与“治”同
义ꎬ这是批评秦始皇“以一人治天下”ꎬ没有发挥

地方政府分治天下的作用ꎮ 又如唐太宗评论隋

文帝之执政方式:“恒恐群臣内怀不服ꎬ不肯信任

百司ꎬ每事皆自决断ꎬ虽则劳神苦形ꎬ未能尽合于

理ꎮ 朝臣既知其意ꎬ亦不敢直言ꎬ宰相以下ꎬ惟承

顺而已ꎮ”此言也是批评隋文帝大权独揽ꎬ“独断

天下”ꎮ〔３４〕

从“治”这一方面来看ꎬ治也影响到统ꎮ 其

原因是ꎬ统必须以治为基础ꎬ如果“治” 出了问

题ꎬ“统”也可能出现危机ꎮ 对于此种关系ꎬ顾炎

武作了简要概括:“所谓天子者ꎬ执天下之大权者

也ꎮ 其执大权奈何?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ꎬ
而权乃归之天子ꎮ 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ꎬ一
命之官ꎬ莫不分天子之权ꎬ以各治其事ꎬ而天子之

权乃益尊ꎮ” 〔３５〕所谓“执大权奈何”ꎬ是问中央如

何执掌统治权ꎮ 顾炎武答:“以天下之权寄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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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人ꎬ而权乃归之天子”ꎮ 意为ꎬ只有把天下各

类事务的治理权ꎬ赋予相应的天下之人ꎬ中央才

能有效地统治天下ꎮ 如果不是这样ꎬ那么ꎬ“治”
就将出问题ꎬ中央的统治也将危矣! 顾炎武接着

说:“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ꎬ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

之在上ꎮ 而万几之广ꎬ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ꎬ而
权乃移于法ꎬ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ꎮ 虽大奸有

所不能逾ꎬ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ꎬ
相与兢兢奉法ꎬ以求无过而已ꎮ 于是天子之权不

寄之人臣ꎬ而寄之胥吏ꎮ 盖至于守令日轻ꎬ
而胥吏日重ꎬ则天子之权已夺ꎬ而国非其国矣ꎬ尚
何政令之可言耶!” 〔３６〕

(二)统与治的结合方式

国家治理既是 “统” 的行动与过程ꎬ也是

“治”的行动与过程ꎬ而且是两者相互结合的过

程ꎮ 一方面ꎬ国家治理需要“统”的力量足够强

大ꎬ才能“合天下之不一”ꎬ也才能在国家统一体

内部实施法律和维护秩序ꎮ 另一方面ꎬ国家治理

也需要发挥各种“治”的主体的活力ꎬ赋予治的

主体自主权和自主空间ꎬ才能有效地处理国家统

一体内部各类公共事务和社会团体事务ꎬ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繁荣ꎮ 因此ꎬ国家治理需要统与治

相结合ꎬ并且保持大体平衡的关系ꎮ
统与治的结合方式ꎬ既复杂又多种多样ꎮ 就

两者之间的联结方式来说ꎬ重要的联结纽带有三

条ꎮ 第一条纽带是法律ꎮ 中央统治的一项重要

功能是制订和实施全国法律ꎬ并依据全国法律监

督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ꎻ同时ꎬ地方治理需要遵

循全国法律和地方法律ꎬ也依赖于中央政府依法

监督各个地区ꎬ否则ꎬ地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就

将困扰每一个地区ꎬ甚至导致地区之间彼此为

敌ꎮ 因此ꎬ法律是联结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重

要纽带ꎮ 同样ꎬ法律也是联结国家统治与社会治

理的重要纽带ꎮ 国家统治的一种重要方式ꎬ是监

督人民和社会团体遵守全国法律和地方法律ꎻ同
时ꎬ社会治理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法律环境和法

律秩序ꎬ民众和社会团体才能在安全、和平、可预

期的环境中ꎬ处理各自的经济和社会事务ꎬ否则ꎬ

社会难以自我管理ꎬ连最基本的控制暴力和裁决

纠纷都成了难题ꎮ
第二条纽带是政治参与ꎮ 中央统治需要兼

顾各个地区的利益ꎬ这就需要地方代表进入中央

统治之中ꎬ参与全国性法律和中央政策的制订与

实施ꎬ这是政治参与发挥联结中央统治与地方治

理的作用ꎮ 国家统治也需要兼顾各个社会团体

的利益ꎬ反映民众的意愿ꎬ因此ꎬ也需要社会的代

表参与到中央决策和地方决策之中ꎬ这是政治参

与发挥联结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作用ꎮ
第三条纽带是财政收入再分配ꎮ 在财政上ꎬ

地方治理之展开ꎬ依赖于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

的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权利ꎮ 然而ꎬ为了维

持地区之间的平衡ꎬ维护国家统一ꎬ中央统治应

包括一定程度的财政收入再分配ꎬ即从财政状况

较好的地区征集一部分财政收入ꎬ补贴财政困难

的地区ꎮ 因此ꎬ在财政领域ꎬ中央政府的收入再

分配既是中央统治的一部分ꎬ也是联结中央统治

与地方治理的一条重要纽带ꎮ 类似地ꎬ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ꎬ也发挥着调节各个社

会群体收入差异的作用ꎬ故也是联结国家统治和

社会治理的重要纽带ꎮ
(三)统与治关系的三种类型

关于统与治的关系ꎬ详而言之ꎬ需要分三种

类型进行讨论ꎮ
第一种类型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统与治的关

系ꎬ即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ꎮ 相对而言ꎬ
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各地区的统治ꎬ地方政

府的主要职能是本地区的治理ꎮ 但是ꎬ两者之间

既有分工合作ꎬ也有矛盾和冲突ꎮ 毛泽东«论十

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ꎮ
解决这个矛盾ꎬ目前要注意的是ꎬ应当在巩固中

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ꎬ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ꎬ给
地方更多的独立性ꎬ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ꎮ” 〔３７〕

即是论述应如何处理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关

系ꎮ 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ꎬ赋
予县令在地方治理上的自主权ꎬ则是设想中央统

治与地方治理之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ꎬ即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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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地方自治相结合ꎮ〔３８〕 当然ꎬ地方政府又分

为多个层级ꎬ如省级与县级ꎬ相应地ꎬ地方治理也

有省治与县治之分ꎮ 省治是办理一省公共事务ꎬ
这是省级政府的主要职能ꎻ县治是办理一县公共

事务ꎬ这是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能ꎮ 因此ꎬ中央统

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ꎬ至少可以细分为三种关

系:中央统治与省治之间的关系、中央统治与县

治之间的关系ꎬ以及中央统治与省治和县治的关

系ꎬ等等ꎮ 这三种细分的关系各有特点ꎬ需要专

门讨论ꎬ恕不展开ꎮ〔３９〕

第二种类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统与治的关

系ꎬ即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ꎮ 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ꎬ首先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ꎬ所谓“国
家统治”ꎮ 国家统治是指ꎬ把疆域内所有人民和

社会团体联结成国家统一体ꎬ以及维护国家统一

体的安全ꎬ对民众和社会团体所采取的管理和控

制活动ꎬ包括立法、司法和征税ꎬ还包括户籍管

理、维稳、基层社会控制等等ꎮ 其次ꎬ国家统治与

社会治理的关系还表现为ꎬ民众和社会团体在国

家统治之下ꎬ处理社会内部事务(如社会团体事

务)、参与地方治理和国家统治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
与社会治理相近的概念是乡治ꎮ «周礼»有“乡
遂之制”ꎬ乡大夫和遂大夫有率民参政之权ꎬ“国
大询于众庶ꎬ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ꎮ”
(«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ꎬ即是描述理想

中的周代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ꎮ〔４０〕 «管
子权修»曰“朝不合众ꎬ乡分治也”ꎬ又曰“朝不

合众ꎬ治之至也”ꎬ也是描述理想状态的国家统治

与社会治理的关系ꎮ〔４１〕 汉代在乡里社会设乡三

老、县三老等乡官ꎬ其职责是率众为善和率民参

政ꎬ并作为地方代表ꎬ向中央政府陈情ꎬ此为汉代

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之特点ꎮ〔４２〕 顾炎武

总结历代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ꎬ说:“人君

之于天下ꎬ不能以独治也ꎮ 独治之而刑繁矣ꎬ众
治之而刑措矣ꎮ 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

也ꎬ是故一家之中ꎬ父兄治之ꎬ一族之间ꎬ宗子治

之ꎮ 其有不善之萌ꎬ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ꎻ而犹

有不帅教者ꎬ然后归之士师ꎮ 然则人君之所治者

约矣ꎮ 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ꎬ以辅人君之

治ꎬ‘罔攸兼于庶狱’ꎬ而民自不犯于有司ꎮ 风俗

之醇ꎬ科条之简ꎬ有自来矣ꎮ «诗» 曰 ‘君之宗

之’ꎬ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ꎮ” 〔４３〕 所谓“君
之宗之”ꎬ是顾炎武推崇的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

的关系ꎬ即国家统治与社会自治相结合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中央政府在县设立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ꎬ在乡镇设立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ꎬ在村设立村民自治制度ꎬ则是当代尝试建构

新的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ꎬ其原则与«周
礼»乡遂之制和汉代县乡三老制度ꎬ有相似之处ꎮ

第三种类型是中央政府内部统与治的关系ꎬ
主要表现为政权与治权的关系ꎮ 在历史上ꎬ政权

与治权的关系ꎬ其核心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ꎮ 此

种关系的理想状态ꎬ是“君逸臣劳” “君道无为ꎬ
臣道有为”模式ꎬ所谓“君主垂拱而治ꎬ宰相助理

万机”ꎮ〔４４〕皇帝作为“天子”执掌政权ꎬ行使统的

职能ꎬ但是ꎬ不直接处理政务ꎻ宰相作为官僚系统

的首领ꎬ统领百官ꎬ执掌治权ꎬ行使治的职能ꎬ也
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ꎮ 同时ꎬ皇帝任用宰相ꎬ并
监督宰相ꎻ宰相治理国家ꎬ监督官僚系统的运作ꎬ
也牵制皇帝的专制ꎮ 当然ꎬ这只是儒家设想的理

想状态ꎮ 实际上ꎬ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处于多变之

中ꎬ总体而言ꎬ相权受皇权压制和侵削而日渐萎

缩ꎬ皇权则日益强大ꎮ 如徐复观所指出ꎬ“宰相制

度ꎬ一方面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所必需ꎻ另一方

面ꎬ却又为一人专制下所不容ꎮ 于是专制政治的

发展ꎬ在官制上最重要的演变ꎬ便是宰相制度的

破坏ꎮ” 〔４５〕至朱元璋废宰相ꎬ开创独裁君主时代ꎬ
这种理想模式也就完全破产了ꎮ 清末维新人士

提出君主立宪论ꎬ则是试图把“君道无为ꎬ臣道有

为”模式制度化ꎬ以约束皇权肆意妄为ꎬ也减轻皇

帝的责任ꎮ 民国初年ꎬ孙中山提出新的政权与治

权关系之构想ꎬ设想把政权交给人民ꎬ由人民选

出的国会代为执掌ꎬ治权由中央政府机关行

使ꎮ〔４６〕 这种设想类似于由人民选出的国会执掌

“皇权”ꎬ由受国会监督的中央政府机关行使“相
权”ꎬ把君主官僚制改造为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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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ꎮ

五、统与治的冲突

统与治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形ꎬ是统与治之

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ꎮ 此种冲突之原因是ꎬ统与

治对权力的要求是相反的ꎬ前者要求权力集中ꎬ
后者要求权力分散ꎬ这两种要求常常相互抵触ꎬ
形成统与治的冲突ꎮ 所谓“统与治的冲突”ꎬ是
指如果统的力量过于强大ꎬ将抑制治的力量发挥

作用ꎬ削弱治理能力ꎬ而且ꎬ从长期来说ꎬ将危及

统的可持续性ꎻ反之ꎬ如果治的力量过于强大ꎬ将
削弱统的能力ꎬ影响到中央政权之稳定ꎬ从长期

来说ꎬ也将危及国家统一体的安全ꎮ
在郡县制国家ꎬ对于统与治的冲突ꎬ周雪光

概括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ꎮ 这种矛

盾是指ꎬ“一统体制的集中程度越高、越刚性ꎬ必
然在相应程度上以削弱地方治理权为代价ꎬ其有

效治理的能力就会相应削弱ꎻ反之ꎬ有效治理能

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治理权的扩张ꎬ常常表现为

各自为政ꎬ又会对一统体制产生巨大威胁ꎮ” 〔４７〕

不过ꎬ周雪光所论述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

矛盾”ꎬ主要是统与治的冲突的一种类型ꎬ即中央

统治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冲突ꎮ 所以ꎬ周雪光把此

种矛盾归结为“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的冲

突”ꎬ表现为前者趋向于权力和资源向中央集中ꎬ
从而削弱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ꎻ后者常

常表现为各行其是ꎬ偏离失控ꎬ对中央核心产生

威胁ꎮ〔４８〕我们所要指出的是ꎬ郡县制国家统与治

的冲突ꎬ不仅包括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ꎬ
还包含另外两种类型的冲突ꎬ即国家统治与社会

治理的冲突ꎬ以及中央政府内部政权与治权的冲

突ꎮ 以下我们分别论述这三种类型的统与治之

冲突ꎮ
(一)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ꎬ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ꎬ
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都是存在的ꎬ不过ꎬ
冲突的原因正相反ꎮ 在封建制之下ꎬ中央统治力

量较弱ꎬ地方诸侯的治理权过于强大ꎬ以致于中

央难以统治地方ꎻ而在郡县制之下ꎬ中央统治力

量强大ꎬ地方治理权较弱ꎬ难以有效地治理地方ꎮ
因此ꎬ宋以后学者们逐渐形成共识ꎬ认为封建制

有利于地方治理ꎬ不利于中央统治ꎻ郡县制正相

反ꎬ它有利于中央统治ꎬ不利于地方治理ꎮ 金赵

秉文作«侯守论»:“或问建侯置守孰为得? 曰:
皆是也ꎬ抑皆非也ꎮ 何以言之? 曰:三代封建ꎬ则
守在四夷ꎬ而其弊也ꎬ有尾大不掉之患ꎻ秦罢侯置

守ꎬ则制在一人ꎬ而其衰也ꎬ有天下土崩之势ꎬ此
天下之所睹闻也ꎮ” 〔４９〕 元代马端临著 «文献通

考»ꎬ总结封建与郡县之争:封建制有利于地方治

理ꎬ“(诸侯)世守其地ꎬ世抚其民ꎬ自不容不视为

一体”ꎬ故“奸弊无由生ꎬ良法可以世守”ꎬ但是ꎬ
不利于中央统治ꎬ以致于“治(诸侯)一人之罪ꎬ
而至于兴师ꎬ使无辜之人受用兵之祸”ꎻ反之ꎬ郡
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统治ꎬ却不利于地方治理ꎬ
郡县守令“率三岁而终更”ꎬ以致于“视其官如逆

旅传舍ꎬ视其民如飞鸿土埂”ꎮ〔５０〕所以ꎬ顾炎武把

这两种体制的弊端概括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ꎬ
郡县之失其专在上”ꎮ〔５１〕这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

述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ꎮ
在郡县制之下ꎬ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有多种

表现ꎮ 一种表现是中央统治权力过大ꎬ以致于危

及国家统一体的安全ꎬ所谓“强政权ꎬ弱国家”ꎮ〔５２〕

如宋代李纲所说ꎬ“举千里之郡而命之守ꎬ举百里

之县而付之令ꎬ又有部刺史从而督察之ꎬ片纸可

罢ꎬ一言可令ꎬ而无尾大不掉之患ꎬ尺地、一民、财
赋、甲兵皆归之于天子”ꎬ中央权力(皇权)可谓

强大ꎻ然而ꎬ“至其弊则势分而力弱ꎬ权轻而吏偷ꎬ
内有乱臣贼子之祸弗能正ꎬ外有夷狄盗贼之虞弗

能支ꎬ而天下震动ꎬ有土崩之势”ꎮ〔５３〕 也就是说ꎬ
强大的中央统治权力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治理国

家ꎬ由于地方政府“势分而力弱ꎬ权轻而吏偷”ꎬ
难以有效地应对地方事变ꎬ其结果反而危及中央

统治ꎬ以致于“天下震动ꎬ有土崩之势”ꎮ 明代陈

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ꎬ进一步把这种冲突概

括为:“朝廷以一纸下郡县ꎬ如身使臂ꎬ如臂使指ꎬ
无有留难ꎬ而天下之势一矣”ꎻ然而ꎬ“主势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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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反弱矣”ꎮ〔５４〕 所谓“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ꎬ
是用更简洁的语言指出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

冲突ꎮ
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冲突的第二种表现ꎬ

是顾炎武所指出的ꎬ君主加强集权ꎬ导致“权移于

法”ꎬ君主以严苛的法令禁防天下之人ꎬ其结果是

地方治理衰败ꎬ胥吏弄权危害地方ꎬ最终危及中

央统治ꎮ 如前文所引:“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ꎬ尽
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ꎮ 而万几之广ꎬ固非一

人之所能操也ꎬ而权乃移于法ꎬ于是多为之法以

禁防之ꎮ”结果是ꎬ“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ꎬ而寄

之胥吏ꎮ 盖至于守令日轻ꎬ而胥吏日重ꎬ则
天子之权已夺ꎬ而国非其国矣ꎬ尚何政令之可言

耶!” 〔５５〕然而ꎬ君主却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ꎬ顾炎

武说ꎬ“然则法禁之多ꎬ乃所以为趣亡之具ꎬ而愚

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ꎮ” 〔５６〕

王夫之论述了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冲突

的第三种表现ꎬ即中央政府权力下侵ꎬ越级干预

地方之事ꎬ同时ꎬ又难以越级获悉地方信息ꎬ不能

适应地方民情之多样性和差异化ꎬ导致地方治理

混乱ꎬ所谓“上侵焉而下移ꎬ则大乱之道也”ꎮ 王

夫之说:“天下之治ꎬ统于天子者也ꎬ(然而)以天

子下统乎天下ꎬ则天下乱ꎮ 故封建之天下ꎬ分其

统于国ꎻ郡县之天下ꎬ分其统于州ꎮ 州牧刺史统

其州者也ꎮ (然而)州牧刺史统一州而一州乱ꎬ
故分其统于郡ꎮ 郡守统其郡者也ꎮ (然而)郡守

统一郡而一郡乱ꎬ故分其统于县ꎮ 上统之则乱ꎬ
分统之则治者ꎬ非但智之不及察ꎬ才之不及理也ꎮ
民至卑矣ꎬ其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矣ꎮ 居尊者下

与治之ꎬ亵而无威ꎬ则民益亢而偷ꎻ以威临之ꎬ则
民恇惧而靡所骋ꎮ 故天子之令行于郡而郡乱ꎬ州
牧刺史之令行于县ꎬ郡守之令行于民ꎬ而民乱ꎮ
强者玩焉ꎬ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ꎬ唯县令之卑

也而近于民ꎬ可以达民之甘苦而悉其情伪ꎮ 唯郡

守近于令ꎬ可以察令之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ꎮ 唯

州牧刺史近于守ꎬ可以察守之张弛宽猛而节其行

政ꎮ 故天子之令不行于郡ꎬ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

县ꎬ郡守之令不行于民ꎬ此之谓一统ꎮ 上侵焉而

下移ꎬ则大乱之道也ꎮ” 〔５７〕

在当代ꎬ周雪光提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

的矛盾”ꎬ并指出这种矛盾导致中央集权与地方

分权处于周期性的循环波动之中ꎬ难以保持长期

稳定ꎬ则是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冲突的第四种

表现ꎮ〔５８〕

关于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之冲突的形成原

因ꎬ萧公权在«中国乡村———论 １９ 世纪的帝国控

制»一书中ꎬ以清王朝为例ꎬ指出最重要的一个原

因ꎬ那就是统治者既执掌不受约束的统治大权ꎬ
又担心自身的政治安全ꎬ故倾向于尽可能集中权

力ꎬ导致行政效率低下ꎮ 萧公权说:“统治者最关

心的是帝国的安全ꎬ他们认为确保安全的第一定

理就是ꎬ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手里ꎬ让被统治者

习惯于敬畏这个权力ꎻ同时ꎬ不让任何人(包括官

吏和普通百姓)发展出独立与自立ꎮ 强调政治安

全的代价是低落的行政效率和官员们士气低

落ꎮ” 〔５９〕 这是指出专制统治带来地方行政效率

(包括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的低落ꎮ 对于低效

率的形成机制ꎬ萧公权作了如下总结:“(在政权

安全和行政效率之间)每当必须作出取舍时ꎬ皇
帝总是把帝国的安全放在行政效率之上ꎬ结果

是ꎬ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权力ꎬ很少有机会作出

主动的、独立的判断ꎬ或令人满意地履行任务ꎮ
相反ꎬ所有官员都被置于限制和检查的严密网络

控制之下ꎬ最终就形成一种情况ꎬ官员认为最明

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少担责任ꎬ多注意在形式上

符合明文规定ꎬ少做有利于统治者或者嘉惠人民

的事ꎮ 这样的帝国政策ꎬ虽然符合专制统治的本

质ꎬ却很难形成一个有效能的政府ꎮ 清朝皇帝们

成功地让官僚阶层变得在政治上无害ꎬ同时ꎬ也
让官僚阶层丧失了活力ꎬ因而很少有人努力使自

己成为能干正直的行政官ꎮ 清政府及其臣

民ꎬ面对严重的危机或灾害时ꎬ都十分无助ꎮ 皇

帝们藉由一套精巧的控制体系ꎬ竭力维持一个不

确定的政治稳定ꎬ他们所付出的高昂代价ꎬ就是

不完整、没有效能的施政ꎮ” 〔６０〕显然ꎬ萧公权所描

述的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之机制ꎬ在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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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均具有普遍性ꎬ不只是清代所特有ꎮ
(二)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

与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冲突相似ꎬ国家统

治与社会治理之间也包含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ꎮ
概而言之ꎬ此种冲突有两种不同情况ꎮ 一种情况

是ꎬ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力量过于强大ꎬ严重抑制

了社会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ꎬ使得社会团体处于

零散和虚弱状态而难以发挥作用ꎮ 另一种相反

的情况是ꎬ社会团体(如世宗大族)的力量过于

强大ꎬ使得国家难以统治社会ꎮ 不过ꎬ在郡县制

国家ꎬ一旦建立起稳定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ꎬ
国家就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ꎬ也建立起支配

社会的力量ꎬ因此ꎬ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

主要是第一种情况ꎮ 以下我们仅就第一种情况ꎬ
讨论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学者们关于国家统治与社会

治理的冲突之讨论ꎬ包含在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之

中ꎮ 特别是宋以后ꎬ因唐亡带来贵族阶层的消

失ꎬ皇权日益强大ꎬ社会团体的力量遭到严重削

弱ꎬ真正实现了君主对所有人民的“个别人身支

配”ꎬ建立起“一君万民”式的统治体制ꎮ〔６１〕 在这

种背景之下ꎬ学者们对于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

冲突及其后果ꎬ也有了切身的感受ꎮ 明代李贽大

概是最早论及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之冲突的思

想家ꎮ 李贽批判“一君万民”的专制体制ꎬ君主

以“吾之条理”束缚天下之民:“夫天下之民物众

矣ꎬ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ꎬ 则天地亦且不

能ꎮ 千万其人者ꎬ各得其千万人之心ꎻ千万

人其心者ꎬ各遂其千万人之欲ꎮ 是谓物各付物ꎬ
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笃也ꎬ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也ꎮ 今之不免相害者ꎬ皆始于使之不得并育耳ꎮ
若肯听其并育ꎬ则大成大ꎬ小成小ꎬ天下更有一物

不得所者哉? 世儒既不知礼为人心之所同

然ꎬ本是一个千变万化活泼泼之理ꎬ而执之以为

一定不可易之物ꎬ是以虽有德之主ꎬ亦不免

于刑政之用也ꎮ” 〔６２〕 所谓“吾之条理”ꎬ是指君主

站在众生之上ꎬ把自己认定的道德教条和秩序强

加于天下之人ꎬ统治天下之民ꎻ与此相对ꎬ“千变

万化活泼泼之理”则是指天下众民各自追求自己

的目标、处理各自事务、协调各种矛盾ꎬ所自发形

成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ꎮ 这种“活泼泼之理”
是自然形成的、多样化的、适应于各种具体情形

的ꎬ故与君主的“吾之条理”相冲突ꎮ 沟口雄三

说ꎬ李贽表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ꎬ“(这种思想)
不是根据为政者的秩序观念自上而下地统治社

会ꎬ而是以万民的生活为根基ꎬ自下而上地建构

秩序ꎮ” 〔６３〕所以ꎬ李贽隐含地指出“一君万民”的
专制体制ꎬ包含着国家统治(以君主的“吾之条

理”为准则)与社会治理(以“千变万化活泼泼之

理”为基础)之间的冲突ꎮ
顾炎武对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ꎬ也有

所揭示ꎮ «日知录乡亭之职»推崇«周礼»乡官

之制和汉代乡治ꎬ认为这是天下之治的基础ꎮ 然

而ꎬ汉以后ꎬ乡治渐衰ꎬ乡治逐渐被郡县守令所主

导的官治所取代ꎮ 对于此种演变之结果ꎬ顾炎武

总结道:“故自古及今ꎬ小官多者其世盛ꎬ大官多

者其世衰ꎬ兴亡之涂ꎬ罔不由此ꎮ” 〔６４〕“小官”指县

以下的乡官ꎬ“小官多者其世盛”意为ꎬ乡治发达

有助于国家统一体的兴盛ꎮ “大官”指位居郡县

之上、监督郡县守令的官员ꎬ即治官之官ꎬ“大官

多者其世衰”意为ꎬ治官之官之膨胀和官治系统

之扩大ꎬ将带来乡治衰败和国家统一体的衰落ꎮ
所以ꎬ顾炎武的论述ꎬ隐含地表述了国家统治(官
治)与社会治理(乡治)之间的冲突ꎮ〔６５〕

在当代学者中ꎬ萧公权以清代乡村控制为考

察对象ꎬ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

突ꎮ 萧公权指出ꎬ“清王朝的乡村控制目标之一ꎬ
是训练乡民无条件地服从清王朝和官府的权威ꎬ
让他们变成易于统治的顺民ꎬ而不是提高他们的

能力ꎬ让他们准备好迎接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

变化的挑战ꎮ 然而ꎬ一旦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ꎬ
或者地方暴徒和衙门走卒施加的压迫ꎬ乡民们就

变得毫无办法ꎮ 帝国的基础就是随着这种控制

的进展而被削弱了ꎮ” 〔６６〕 因此ꎬ清王朝的乡村控

制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ꎬ它内生出一些机制ꎬ削
弱王朝统治的乡村基础ꎮ 如建立保甲系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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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ꎬ结果是在乡民的脑海中被逐渐灌输了相互

害怕、相互怀疑的恐惧ꎬ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信任

和团结ꎬ使得乡村社会难以自我组织起来ꎬ形成

有凝聚力的社会ꎮ〔６７〕又如ꎬ利用里甲系统向乡民

征税ꎬ为胥吏和地痞恶棍压榨乡民开了方便之

门ꎻ利用乡约进行思想控制ꎬ使得乡民的道德和

知识萎缩ꎬ无力应对危机ꎻ对乡村粮仓的控制ꎬ使
得乡民不愿意捐献粮食ꎬ致使义仓和社仓衰败ꎬ
无法发挥安定地方社会的作用ꎮ〔６８〕 这一系列负

面后果ꎬ恰恰是清王朝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所

导致的结果ꎮ 萧公权说:“(清王朝)整套复杂的

乡村控制系统ꎬ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ꎬ目的是要

把对权威的害怕灌输到人民的脑海里ꎬ养成他们

接受现状的意愿ꎬ防止他们发展自立的能力ꎮ 简

言之ꎬ使他们在政治上无害ꎬ在思想上迟钝ꎬ让他

们成为温顺的缺乏自信的无法自立的人ꎮ 面对

专制政府ꎬ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ꎻ面对地方恶

棍ꎬ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很弱ꎮ 对许多乡民来

说ꎬ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不去过问公共问题ꎬ避
免与政府接触ꎮ” 〔６９〕 因此ꎬ清王朝实施社会控制

之结果ꎬ社会成为牺牲者ꎬ反过来ꎬ清王朝也成了

牺牲者ꎮ 这是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的一

个典型例子ꎮ
关于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之产生原

因ꎬ王夫之归纳为“解散臣民而专尊天子”ꎮ “上
下相亲ꎬ天下之势乃固ꎮ 故三代之王者ꎬ不与诸

侯争臣民ꎬ立国数百年ꎻ其亡也ꎬ犹修天子之事守

而不殄其宗社ꎮ 延及后世ꎬ党议兴而惟恐人

之不离ꎬ告讦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ꎬ将以解

散臣民而使专尊天子ꎬ而不知一离而不可复合ꎬ
恶能以一人为羁络于清宫ꎬ而遍縻九州之风马牛

哉?” 〔７０〕徐复观则概括为“政治上二重主体性的

矛盾”ꎮ 徐复观指出:“中国的政治思想ꎬ除法家

外ꎬ都可说是民本主义ꎬ即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ꎮ
但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ꎬ却是专制政治ꎮ 政治

权力的根源ꎬ系来自君而非来自人民ꎬ于是在事

实上ꎬ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ꎮ 可是ꎬ在中

国过去ꎬ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ꎮ 政治

的理念ꎬ民才是主体ꎻ而政治的现实ꎬ则君又是主

体ꎮ 这种二重的主体性ꎬ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ꎮ
对立程度表现的大小ꎬ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兴

衰ꎮ” 〔７１〕徐复观认为ꎬ在中国历史上ꎬ这种“政治

上二重主体性的矛盾”之产生ꎬ是君主既掌握了

政治的最高权力ꎬ又有自己的私欲 (“君心之

私”)ꎬ其结果是ꎬ君主挟其政治上的最高权力ꎬ
以自己的好恶和才智统治天下ꎬ从而压抑了天下

的好恶和才智ꎮ 然而ꎬ“天下的好恶和才智”乃

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ꎬ人君对它的压抑ꎬ只会

增加人君与天下的对立ꎮ 徐复观指出ꎬ为了解决

此种矛盾ꎬ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从消解人君在政治

上的主体性入手ꎬ即要求人君作自我否定ꎬ“舍己

以从众ꎬ违欲以从道”ꎬ也就是顺从天下的好恶和

才智ꎬ以天下之才智满足天下之好恶ꎬ所谓“以天

下治天下”ꎮ〔７２〕 “以天下治天下”ꎬ乃梁启超所说

的“群术治群”ꎬ包含着充分发挥地方治理和社

会治理的作用ꎬ以消解君民对立的“二重主体性

的矛盾”ꎮ
(三)中央政府内部政权与治权的冲突

政权与治权之间的冲突ꎬ在中国历史上ꎬ源
于中央政府内部的权力分化ꎬ即从皇权中分化出

官僚权力ꎮ 在中央政府内部ꎬ皇帝作为政权的拥

有者ꎬ执掌最高统治权(也称皇权)ꎬ但是ꎬ也需

要设立官僚系统ꎬ依靠官僚系统的协助和合作ꎬ
才能统治和治理国家ꎬ形成所谓 “君主官僚

制”ꎮ〔７３〕在君主官僚制中ꎬ虽然皇帝“以一身统御

天下”ꎬ主观上有垄断国家大权之企图ꎬ然而ꎬ客
观上不得不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授

予官僚系统ꎬ由此形成“官僚权力”ꎮ 这两种权

力在名义上有主从关系ꎬ皇权至高无上ꎬ官僚权

力来源于皇权ꎬ受皇权支配和控制ꎻ但是ꎬ实际

上ꎬ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和冲突ꎮ 冲突的原因ꎬ一
方面ꎬ皇权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ꎬ时常独断专行ꎬ
要求官僚系统完全服从于皇帝的利益和意志ꎻ另
一方面ꎬ官僚系统的运作本身ꎬ又因官僚集团有

自己的利益和目标ꎬ表现出制度化、客观化和自

主性的倾向ꎬ时常偏离皇帝的控制ꎬ甚至制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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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专断专行ꎮ〔７４〕此种冲突ꎬ又因皇帝作为个

人ꎬ通常无力直接指挥和运作庞大的官僚系统ꎬ
客观上需要任用“宰相”ꎬ协助领导和管理官僚

系统ꎬ使得“宰相”成为冲突的焦点ꎮ 如徐复观

所言ꎬ“宰相制度ꎬ一方面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所

必需ꎻ另一方面ꎬ却又为一人专制下所不容ꎮ” 〔７５〕

因此ꎬ在中国历史上ꎬ政权与治权的冲突ꎬ集中表

现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ꎮ
在历史上ꎬ皇权与相权的冲突ꎬ主要有三种

表现方式ꎮ 第一种表现是皇帝大权独揽ꎬ直接行

使宰相之权ꎬ带来朝政混乱ꎬ宋代范祖禹概括为

“若夫君行臣职ꎬ则丛脞矣”ꎮ 范祖禹«唐鉴»记

载唐太宗批评隋文帝之语:“事皆自决ꎬ不任群

臣ꎮ 天下至广ꎬ一日万机ꎬ虽复劳神苦形ꎬ岂能一

一中理ꎮ 群臣既知主意ꎬ惟取决受成ꎬ虽有愆违ꎬ
莫敢谏争ꎬ此所以二世而亡也ꎮ” 范祖禹评曰:
“不明之君ꎬ不能知人ꎬ故务察而多疑ꎬ欲以一人

之身ꎬ代百官之所为ꎬ则虽圣智ꎬ亦日力不足矣ꎮ
故其臣下ꎬ事无大小ꎬ皆归之君ꎬ政有得失ꎬ不任

其患ꎬ贤者不能行其志ꎬ而持禄之士ꎬ得以保其

位ꎬ此天下所以不治也ꎮ” 〔７６〕 第二种表现是皇帝

打压宰相ꎬ摧折宰相ꎬ宰相动辄获罪ꎮ 远者如汉

武帝一朝ꎬ有 １２ 位丞相在位ꎬ其中 ６ 位获罪致

死ꎮ〔７７〕近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ꎬ先把右丞相

汪广洋贬谪海南ꎬ途中又下令追斩其首ꎻ后以谋

逆等罪名ꎬ诛左丞相胡惟庸ꎬ并诛杀其僚党一万

五千人ꎮ〔７８〕 第三种表现是皇帝对宰相制度的破

坏ꎬ常常以身边近臣亲信削夺宰相的实权ꎮ 徐复

观指出:“宰相一职ꎬ在事实上是不可无ꎻ但一旦

成为制度ꎬ即赋予了若干的客观存在的意义ꎮ 因

此ꎬ通过二千多年的专制ꎬ(皇帝们)都是循环地

破坏宰相在制度上的客观地位ꎬ而以皇帝身旁的

地位低微的人去执行宰相的实权ꎮ 执行久了ꎬ原
来在地位上本是与宰相相悬隔的ꎬ也慢慢被承认

其为宰相ꎬ因而取得官制上的若干客观地位ꎮ 于

是后起的专制者又把它虚悬起来ꎬ重新使低微的

近臣代替ꎮ” 〔７９〕例如ꎬ汉代的丞相ꎬ渐渐为皇帝身

边的尚书所取代ꎻ至曹魏时ꎬ尚书省正式成为丞

相府ꎬ又复为中书所取代ꎻ再往后ꎬ门下侍中又渐

掌实权ꎮ 唐代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为正

式宰相ꎬ后来也渐渐失去实权ꎬ皇帝从身边近臣

中自选亲信ꎬ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ꎬ使
参与其事ꎬ逐渐取代宰相的权力ꎮ〔８０〕 李俊撰«中
国宰相制度»ꎬ总结 “中国宰相制度变迁之法

则”:“中国宰相制度ꎬ代不相同ꎬ然相因而变ꎬ有
其趋势ꎬ亦有其法则ꎮ 趋势为何? 时代愈前ꎬ相
权愈重ꎻ时代愈后ꎬ相权愈轻ꎮ 法则为何? 君主

近臣ꎬ代起执政ꎬ品位既高ꎬ退居闲曹是也ꎮ” 〔８１〕

因此ꎬ徐复观说:“总之ꎬ宰相在官制中的地位ꎬ一
带有客观的性质ꎬ专制者便觉得和他离得太远

了ꎬ不可信任了ꎬ须以侧近的微臣取其实权ꎮ 这

是汉武帝、光武(帝)顺着一人专制的要求所开

下的一条路ꎬ后百世而不能改ꎮ 但西汉亡于外

戚ꎬ东汉亡于宦官ꎬ这正是一人专制的自身所造

出的无法克服的矛盾ꎮ” 〔８２〕

六、小结与讨论

把国家治理区分为统与治两个层面ꎬ在理论

上的意义是ꎬ有助于我们分析统与治的关系ꎬ考
察统与治的冲突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当代中国政

府正在进行的一项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即是在保持“统的体制”不
变的前提之下ꎬ改革“治的体制”ꎬ提高公共事务

治理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ꎬ其面临的一大问题就

是统与治的冲突问题ꎮ〔８３〕 因此ꎬ从统与治的视角

考察ꎬ郡县制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ꎬ如何处

理统与治的关系ꎬ特别是如何解决统与治的冲突

问题ꎮ
对于上述问题ꎬ无论是在当代ꎬ还是在中国

历史上ꎬ都是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重大问题ꎮ 在

当代学者中ꎬ钱颖一等学者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中国地方分权改革为背景ꎬ提出“中国特

色的经济联邦制”模型(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ｅｄｅｒ￣
ａｌｉｓｍ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ꎬ以此设想郡县制改革的方

向ꎮ〔８４〕此种设想与顾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

郡县之中”ꎬ在原则上是相似的ꎬ都是从赋予地方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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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入手ꎬ探讨改革郡县制的办法ꎮ 但是ꎬ“中
国特色的经济联邦制”模型是参照联邦制提出来

的ꎬ它未能考虑郡县制国家所内含的统与治的冲

突ꎬ未能把解决统与治的冲突问题纳入模型分析

范围ꎮ 周雪光从“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
的角度ꎬ指出了解决统与治的冲突的一种方向ꎮ
周雪光指出:“从根本上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

理之间的矛盾ꎬ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另辟蹊径ꎮ 在

我看来ꎬ有两条道路值得探索ꎮ 其一是通过新的

治理模式来减缓、转化这一矛盾ꎮ 例如ꎬ通过制

度化的途径将权力和利益分而治之ꎮ 其二是减

少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管理功能ꎬ缩小治

理范围ꎬ以社会机制替代之ꎮ 两者殊途同归ꎬ旨
在减轻一统体制的运行负荷ꎬ为解决这一矛盾寻

找出路ꎮ” 〔８５〕

笔者所要指出的是ꎬ周雪光提出的改革方

向ꎬ与中国历史上学者们探索郡县制改革的方

向ꎬ是基本一致的ꎮ 笔者在«纵向约束体制»一

文中ꎬ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学者们关于郡县制改革

的探索ꎬ从中梳理出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分开、
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分开ꎬ以及政权与治权分开

等原则ꎮ〔８６〕 这些原则是历史上学者们提出的处

理统与治的关系、解决统与治的冲突之基本原

则ꎮ 但是ꎬ笔者对这些原则仅作了初浅的论述ꎬ
而且ꎬ未能把政权与治权的关系整合到统与治的

关系之中ꎬ也未能系统地分析统与治的冲突ꎮ 本

文尝试弥补前文的局限ꎬ从区分统与治两个层面

入手ꎬ系统地分析统与治的关系ꎬ考察统与治的

冲突ꎬ为继续探讨历史上学者们提出的处理统与

治之关系的诸项原则ꎬ提供基础ꎮ

注释:
〔１〕〔８６〕曹正汉:«纵向约束体制———论中国历史上一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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